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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公车改革保留车辆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股室：

《芒市搬迁安置办公车改革保留车辆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芒市搬迁安置办

2019年8月19日

芒市搬迁安置办公车改革保留车辆使用管理

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厉行节约和公车改革节支率的要求，规范公车改革后保留车辆使用管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节约型机关建设，根据《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配套文件的通知》（芒办发〔2016〕82号）和《芒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公车改革保留车辆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NO.001号）等文件规定，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办属机关各股室，包括综合股、安置规划股、后期扶持股、财务股。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保留车辆，是芒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改革后，本办核定保留的机要通信用车、应急用车及其他符合规定的车辆。

（一）机要通信用车主要用于交换、运送机要保密文件及涉密载体资料。

（二）应急用车主要用于抗震救灾、防汛抗旱、疫情防控、突发性自然灾害以及重大事故、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的处理。

第四条  保留车辆使用管理原则：集中管理，统筹调度；保障公务，合理使用；提高效率，避免浪费；规范管理，严禁私用。

第二章  保障范围

第五条  为充分发挥保留车辆使用效率，避免闲置浪费，保留车辆在保障好应急、机要通信等用车前提下，还可用于以下公务活动：

（一）保障市、乡（镇）组织的重大活动、大型会议。

（二）本办牵头组织或安排到车补保障范围外的出差、会议、调研、检查督查等公务活动。

（三）本办工作人员集体前往基层扶贫、进村入户调研、驻村开展工作等活动。

（四）接待上级主管部门、其他省、区、直辖市及州、市到我办检查、调研和考察等公务活动。

（五）本办安排公车到芒市机场接机、送机，仅限于外来公务接待。

第六条  公务交通补贴保障区域外的公务出行，必须及时保障到位，公务交通补贴保障区域内的公务出行，一律不得违规通过保留公务用车进行保障。

第三章  车辆管理

第七条  保留车辆一律按省、州、市要求统一喷涂公务用车标志和监督电话，实现全程有效监管。

第八条  建立健全车辆日常使用管理制度，落实责任制。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工作实际，制定车辆使用、管理、审批、登记制度。

（一）实行车辆使用登记管理制度，严格公务用车使用时间、事由、地点、里程、油耗、费用等信息登记和公示。

（二）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公务用车保险、维修、加油制度，健全公务用车油耗、运行费用。

（三）应急、机要通信用车纳入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本部门本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接受统一调度。

（四）严格执行“一车一档”和“一车一牌”规定，不得借挂。套挂和使用无效车牌。

（五）规范车辆停放，节假日期间除工作需要外，对车辆实行封存管理。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九条  按照中央“六个不得”的公务用车纪律要求，严守节支底线，避免出现车改后公务交通支出不减反增等情况发生。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各项规定，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更新、处置和经费预算执行等情况纳入审计和政务公开范围，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杜绝违规使用公车问题。

（一）加强对本办公务用车配备、使用、更新、处置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通报或公示相关情况。

（二）工作人员到保障范围外办理公务，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少公务用车长途行驶。

（三）严格遵守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规定。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得以任何方式借用、换用、占用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的车辆，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用途使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应急、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不得以公务交通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用车，不得对外出租、出借定向化保障车辆。

（四）加强对机关留用车辆的监督。注重发挥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力量，及时受理群众举报，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和纠正违反公务用车管理使用规定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规定参照《芒市公车改革保留车辆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制定。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芒市搬迁安置办公务用车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9年9月1日起执行，2018年2月14日印发的《芒市移民开发局车辆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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